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 

被司法冻结的核查意见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上海

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和水”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办法(2023 年修订)》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2 月修订)》

等有关规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持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进行了

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公司股份被冻结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 

姓名 

是否为控

股股东 

冻结/标记股

份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冻结/标记股份

是否为限售股 

冻结/标记 

起始日 

冻结/标记 

到期日 

冻结 

申请人 

冻结

原因 

何文辉 是 4,721,218 18.48 4.17 是 
2023年 5

月 19日 

2026年 5

月 16日 

上海市静安

区人民法院 

司法

冻结 

合计 / 4,721,218 18.48 4.17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述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冻结

数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何文辉 25,553,567 22.56 4,721,218 18.48 4.17 

合计 25,553,567 22.56 4,721,218 18.48 4.17 

二、其他事项说明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文辉先生核实，上海华翀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华翀基金”）因与其个人合同纠纷，向上

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起财产保全申请，导致何文辉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4,721,218 股被司法冻结。华翀基金要求何文辉先生按照《上海华翀股权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上海太和水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 2018

年度业绩补偿安排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的给付义务。 

（二）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文辉先生不存

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目前公司经营活动一切正常，上述股份冻结事项目前未对公司的控制

权及日常经营管理造成实质性影响。 

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太和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何文辉先生持有公司

25,553,5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2.56%，本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4,721,2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17%，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不高且较为分

散；董事会成员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故本次股份冻结事项未影响公司控制权的

稳定，也未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目前未发现上述事实存在侵害

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以及其他未披露重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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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温晨                  白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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